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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饶府办字〔2023〕39号

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三清山风景名

胜区、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抓好贯彻执行。

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0月 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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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讲话

精神，根据江西省“三大球”发展总体要求，现结合实际，制定

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

神，按照“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、分步推进、全面提高”模式，

积极发挥社会力量，以引进、培养、输送优秀排球人才为基本出

发点，探索排球人才培养机制与科学训练体系，努力实现排球发

展新突破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对标全国排球赛事要求，在江西省体育局的指导下，在上饶

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下，通过遴选方式，择优选取合作方。合作

方负责组建和运营江西省女子排球队（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

和江西省U20女子排球队）、加快体教融合发展、开展校园排球项

目普及培训、后备人才培养等工作。

（一）组建江西省女子排球队

自2023年起，立足江西实际、放眼全国，合作方到全国选拔

队员，组建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、江西省U20女子排球队，参

加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和全国运动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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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动体教融合发展，开展校园排球项目普及培训、后

备人才培养工作。

三、工作目标

按照“一年建队伍、两年打基础、三年战全运、五年见成效”

的工作思路，2023-2024年组建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和江西省

U20女子排球队并参赛。2025年，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参加第

十五届全国运动会，进入12强；江西省U20女子排球队参加全国排

球锦标赛，进入前12名。2026年至2028年，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

球队和江西省U20女子排球队在全国排球锦标赛中进入前10名。

四、工作职责

成立由上饶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，江西省体育局分管领导

和上饶市委、市政府、上饶师范学院相关领导为副组长，江西省

体育局和上饶市委、市政府相关部门及上饶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负

责人为成员的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办公

室主任由上饶市体育局局长兼任。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工作领导

小组建立协调联络机制，定期召开会议，研究解决江西省排球省

队市建工作。经上饶市人民政府与江西省体育局协商，现将有关

职责明确如下：

（一）江西省体育局

1．要求合作方代表江西省参加全国排球比赛。

2．协调合作方开展教练员团队的选聘和球员引进工作。建立

教练员、运动员成绩档案，做好最新信息收集归档工作，供运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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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查询使用。

3．指导合作方制定运动队发展规划，负责运动员注册管理、

参赛报名及反兴奋剂工作。监督运动队制定和执行各项管理制度，

督促运动队抓好文化教育工作。

4．按照补助与奖励办法规定对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工作进行

补助与奖励。

5．协调合作方与驻赣高校对接，将驻赣高校作为运动员解决

学业的主要途径之一。

6．定期参加三方联席工作会议，互通信息，协调解决在执行

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统筹抓好运动员队伍梯队建设，协商构建江

西省青少年排球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和体系。

7．每年组织开展全省青少年排球赛事，出台各地市为省排球

专业队输送人才的激励政策。

8．每年安排补助与奖励资金800万元，用于江西省排球省队

市建工作。

9．支持和鼓励合作方自主组建江西上饶女子排球俱乐部职业

队。

（二）上饶市人民政府

1．要求合作方代表江西、上饶参加全国、全省排球比赛。

2．协助合作方在全国、全省范围内开展江西省女子排球队员

选拔。

3．保障运动队文化学习，加强青少年女子排球梯队建设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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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小学、初中、高中4:2:1贯通培养的“一条龙”排球人才培养体

系，为江西省女子排球队输送人才。

4．按照补助与奖励办法规定对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工作进行

补助与奖励。

5．每年安排补助与奖励资金800万元，用于江西省排球省队

市建工作。

6．支持和鼓励合作方自主组建江西上饶女子排球俱乐部职业

队。

（三）合作方

1．具体负责江西省女子排球队的组建及运营，承担人才引进、

教练员团队及球员聘请、训练竞赛、器材装备采购等经费问题，

并解决球员学业及就业问题。

2．合作方须在江西省上饶市注册成立排球俱乐部，训练基地

及赛事主场必须设在江西省上饶市。

3．组织江西省女子排球队代表江西、上饶，参加全国、全省

比赛，实现预定目标。

4．自主组建江西上饶女子排球俱乐部职业队参加中国女子排

球超级联赛，实现预定目标。

5．推动体教融合发展，开展校园排球项目普及培训、后备人

才培养工作。

6．通过开展赛事活动及场地服务，积极推进排球产业发展，

企业冠名、门票、赞助、球员经济等行为的收益归合作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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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签订协议。江西省体育局与上饶市政府签订《江西省

排球省队市建合作协议》，上饶市体育局与合作方签订《上饶市组

建江西省女子排球队合作协议》。

（二）出台政策。江西省体育局、上饶市政府围绕江西省排

球省队市建工作，出台人才引进、入学、就业等配套支持政策，

解决排球后备人才“一条龙”培养及专业运动员进出等问题。

（三）资金安排。江西省体育局每年安排补助与奖励资金 800

万元。上饶市政府每年安排补助与奖励资金 800万元，列入财政预

算，补助与奖励资金总额每年不超过 1600万元。

（四）实施补助与奖励。按照《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补助与

奖励办法》执行。

附件：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补助与奖励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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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补助与奖励办法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讲话

精神，根据江西省“三大球”发展总体要求，上饶市承担组建江

西省女子排球队工作任务，按照“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、分步推

进、全面提高”模式，积极借助社会力量，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，

实现排球发展新突破。参照深圳、长春等地做法，结合上饶实际，

制定《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补助与奖励办法》。

一、补助与奖励对象

负责组建和运营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、江西省 U20女子

排球队和江西上饶女子排球俱乐部职业队的合作方。

二、补助与奖励范围方式

1．补助与奖励时间：2023年-2028年赛季。

2．补助与奖励内容：参加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、全国运动会

和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。

3．补助与奖励方式：采取事后补助与奖励方式，奖金为税前

金额。

三、实施方法

（一）受理申请。书面受理相关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审核材料。由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工作领导小组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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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第三方进行审核，出具审核报告，并提交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

工作领导小组研究，形成会议纪要。

（三）支付补助与奖金。根据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工作领

导小组会议纪要，原则上由市体育局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支付。

四、补助与奖励标准

补助与奖励资金总额每年不超过1600万元人民币。

（一）2023年-2024年赛季补助与奖励标准

1．组建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补助150万元；

2．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参加2024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

补助50万元。获得名次后另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（N-3）

名奖励300万元，第（N-2）名奖励250万元，第（N-1）名奖励

200万元（N为当年参赛队伍数）；

3．组建江西省U20女子排球队补助100万元；

4．江西省U20女子排球队参加2024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补助

50万元。获得名次后另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（N-3）名奖

励200万元，第（N-2）名奖励150万元，第（N-1）名奖励100万

元（N为当年参赛队伍数）；

5．冠名“江西上饶”的女子排球俱乐部职业队代表江西上

饶参加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给予冠名补助250万元。获得名次

后另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十二名奖励500万元，第十三

名奖励450万元，第十四至第（N-1）名奖励400万元（N为当年

参赛队伍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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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2024年-2025年赛季补助与奖励标准

1．组建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补助150万元；

2．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参加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

排球比赛补助50万元。获得名次后另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

十二名奖励300万元，第十三名奖励250万元，第十四至第（N-1）名

奖励200万元（N为当年参赛队伍数）；

3．组建江西省U20女子排球队补助100万元；

4．江西省U20女子排球队参加2025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补

助50万元。获得名次后另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十二名奖

励200万元，第十三名奖励150万元，第十四至第（N-1）名奖励100

万元（N为当年参赛队伍数）；

5．冠名“江西上饶”的女子排球俱乐部职业队代表江西上饶

参加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给予冠名补助250万元。获得名次后另

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十二名奖励500万元，第十三名奖励

450万元，第十四至第（N-1）名奖励400万元（N为当年参赛队伍

数）。

（三）2025年-2026年赛季补助与奖励标准

1．组建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补助150万元；

2．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参加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

补助50万元。获得名次后另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十名奖

励300万元，第十一名奖励250万元，第十二至第（N-1）名奖励200

万元（N为当年参赛队伍数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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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组建江西省U20女子排球队补助100万元；

4．江西省U20女子排球队参加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补

助50万元。获得名次后另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十名奖励

200万元，第十一名奖励150万元，第十二至第（N-1）名奖励100

万元（N为当年参赛队伍数）；

5．冠名“江西上饶”的女子排球俱乐部职业队代表江西上饶

参加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给予冠名补助 250万元。获得名次后

另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八名奖励 500万元，第九名奖励

450万元，第十至第（N-1）名奖励 400万元（N为当年参赛队伍

数）。

（四）2026年-2027年赛季补助与奖励标准

1．组建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补助150万元；

2．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参加2027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

补助50万元。获得名次后另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十名奖

励300万元，第十一名奖励250万元，第十二至第（N-1）名奖励200

万元（N为当年参赛队伍数）；

3．组建江西省U20女子排球队补助100万元；

4．江西省U20女子排球队参加2027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补

助50万元。获得名次后另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十名奖励

200万元，第十一名奖励150万元，第十二至第（N-1）名奖励100

万元（N为当年参赛队伍数）；

5．冠名“江西上饶”的女子排球俱乐部职业队代表江西上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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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给予冠名补助 250万元。获得名次后

另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八名奖励 500万元，第九名奖励

450万元，第十至第（N-1）名奖励 400万元（N为当年参赛队伍

数）。

（五）2027年-2028年赛季补助与奖励标准

1．组建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补助150万元；

2．江西省成年组女子排球队参加2028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

补助50万元。获得名次后另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十名奖

励300万元，第十一名奖励250万元，第十二至第（N-1）名奖励200

万元（N为当年参赛队伍数）；

3．组建江西省U20女子排球队补助100万元；

4．江西省U20女子排球队参加2028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补

助50万元。获得名次后另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十名奖励

200万元，第十一名奖励150万元，第十二至第（N-1）名奖励100

万元（N为当年参赛队伍数）；

5．冠名“江西上饶”的女子排球俱乐部职业队代表江西上

饶参加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给予冠名补助250万。获得名次后

另行实施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前八名奖励500万元，第九名奖励

450万元，第十至第（N-1）名奖励400万元（N为当年参赛队伍

数）。

（六）江西省成年组、U20女子排球队参加全国女子排球锦标

赛、全国运动会，江西上饶女子排球俱乐部职业队参加中国女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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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球超级联赛获得前三名，奖励标准采取一事一议方式另行研究。

如参赛队伍名次排名为末位的，则不给予名次奖励。

如2024年-2028年赛季各赛事参赛队伍不足奖励标准所列的

名次，由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工作领导小组依据工作方案中奖励

标准的原则予以相应奖励。

五、补助与奖励资金来源

江西省体育局每年安排补助与奖励资金800万元。上饶市政府

每年安排补助与奖励资金800万元，并列入财政预算，补助与奖励

资金总额每年不超过1600万元。

六、本办法由江西省排球省队市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

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23年 10月 7日印发


